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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 

 

战“疫”期间如何为民营经济减压输血 
 

专家呼吁，出台统一指导意见纾解中小企业困境 
 

柴春元 
 

 

    当前，举国上下正在集中力量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战“疫”正处于攻坚阶段；与此同时，如

何减少疫情对民营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带来的经营困难乃至生存压力，成为我们当

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必须面对的严峻任务。如何综合运用行政、金融、司法、公益等各种手段，保

障疫情防控期间及之后民营经济的恢复生产和健康发展？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组织志愿者帮助企业恢复生产 

    “为中小企业减困助力，需要政府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首先是对其费用予以减免、补贴。

这里最关键的，是要在更高的认识水平上来看待这个问题。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民营经济体量

增长很快，在很多省市区已是名副其实的‘半边天’，抓好民营经济至关重要。”中国人民大学国

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莫于川表示。 

    谈到助力民企，中国政法大学法商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李东方认为，当下我们需要建立财政

税收的优惠补偿机制，出台优惠的税费政策，例如对于承租国有企业房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可以出台减免房租、水电费等措施；发放政府贴息贷款或过渡性贷款，可以帮助资金链断裂的企

业用于企业应付日常开销，维持正常周转，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同时，要建立金融支持和服务机

制，适当调整信贷政策，对中小企业发放政策性贷款。另外，要指导企业工会积极动员职工与企

业同舟共济，在兼顾企业和劳动者双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帮助企业尽可能减少受疫情影响带来

的损失。 

    “当前，一些地方已经出台了比较好的创新措施。”莫于川表示，但是这些措施往往不统一、

不一致，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尚不通畅，因此，他建议出台统一的行政指导意见，切实助力

民营企业减负增效。 

    莫于川还介绍，为了助力中小企业及时恢复生产，一些政府机构和志愿服务组织以及很多有

识之士正在做一件事：组织动员应急志愿者帮助困难民企。“这样可以缓解正抓紧开工生产疫情

防控物资的民企人力缺乏问题。特别是参与提供服务的志愿者已经身在城市里了，其基本的生活

条件可以自己解决，这也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正常情况下，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是不应该由志愿服务介入的，但现在是特殊时期，也是

给企业很大的帮助。”莫于川认为。 

    设置“特殊豁免期”缓解资金压力 

    当前，鉴于延期复工和特殊防控措施的实施，一些企业不可避免会遇到资金困难。“作为一

名法律实务工作者，我认为政府可采取以下措施为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减轻负担。”北京卓纬律师

事务所律师叶强提出：一是建议尽快出台信贷扶持政策，放松贷款门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受

当前疫情的影响，众多的餐饮、酒店、娱乐、旅游、培训、零售等行业的企业遭受了较为严重的

经营困难。为此，他呼吁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放松信贷门槛，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向有需要的企

业和个体经营者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二是建议调低或推迟社保缴费基数。例如上海市人社局就公布，从今年起将上海市职工社

会保险缴费年度（含职工医保年度）的起止日期调整为当年 7 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推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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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根据测算，仅此一项措施，即可为上海市企业减轻社保缴费负担 101 亿元左右。”叶强介

绍。 

    对于许多民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而言，春节期间本来就有一个生产停顿期，现在加上疫情蔓

延造成的损失，因此，他们上半年的资金可能会比较紧张。这样一来，偿还已到期和即将到期的

银行借款或私人借贷往往要面临巨大困难。 

    “对于这些困难，目前有关部门已经在积极出台措施加以解决。”李东方介绍，如对于银行

借贷，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的通知》指出，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 

    “对于受疫情影响未能及时偿还银行贷款和合法民间借贷的，我认为可以设立一个‘特别豁

免期’，根据目前情况，这个期间可为两到三个月，这段时间内无力偿还的，由有关政府部门提

供证明，不作为失信行为、不纳入征信记录。”莫于川表示，这样的处理可以看作突发公共事件

应对工作中的特别应急救助举措。 

    “对于因受疫情影响在股票质押、公司债兑付、信息披露等方面遇到困难的企业，政府可以

指导其用好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相关政策，通过适当展期、发新还旧和延期披露等方式，化解流

动性危机，渡过难关。”李东方指出。 

    不可滥用失信被执行人等制度 

    “生产防护服、口罩等重点防控物资的企业出现与防疫无关的犯罪时，符合从宽处理条件的，

一律从宽，可诉可不诉的，一律不诉，符合缓刑条件的，一律提出缓刑建议。” 

    2月 5日，浙江省湖州市检察院出台《关于抗疫期间检察服务民营经济的若干意见》，以上是

该意见的部分内容。 

    “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司法机关要发挥好司法服务和保障功能。”李东方认为，司法机关

对民营企业经营中的一般违法行为，要审慎研究、妥善处理，可以通过说服、建议、协商等手段

解决的，要以教育为主，不能滥用失信被执行人等制度。 

    如何防止大量无力还债者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李东方指出，最重要的还是做好经营者之

间的调解工作，加强与行业调解、专业调解的诉调执对接工作，提供有效的司法指导，力求诉前

实质性化解纠纷，减少企业的诉讼负担，也就避免了执行纠纷和被纳入失信名单。对符合不可抗

力法定情形的，应当依法作出认定，并公正、合理确定当事人责任，维护交易稳定。 

    对于未能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金钱债务的企业及个人，叶强认为，司法机关应客观公正地

考虑疫情与无法偿还债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因素，针对因受疫情影响而无法及时偿还债务

的企业及个人，不采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执行措施，切实帮助债务人尽快走出疫情困局，

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